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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5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拟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焦煤集团飞虹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虹化工”）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政

策的相关规定，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依据减值测

试结果，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情况概述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背景及原因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背景 

飞虹化工承建的 60 万吨/年烯烃及焦炉煤气制甲醇一体化项目（以

下简称“烯烃项目”）于 2011 年立项，2012 年 12 月获得山西省发改委

核准，项目初期计划投资 85.8 亿元。后来为保障原料供应，增加 100 万

吨/年焦炉煤气制甲醇项目和 100 万吨/年煤制甲醇项目，经过可研、论

证、申报等程序，焦炉煤气制甲醇项目于 2015 年获得山西省发改委备案，

投资额68.95亿元；煤制甲醇项目于2019年2月获得山西省发改委备案，

2019 年 9 月，由于煤炭消费减量替代指标、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落实难

度大，终止煤制甲醇项目。至此，继续建设烯烃项目，总投资额 154.75

亿元。 



2019 年 12 月，按照山西省委、省政府对煤化工产业的规划精神，

烯烃项目开始对照“高端化、差异化、市场化和环境友好型”（即“三

化一型”）的指示要求，谋划向高端化、碳基材料转型，调整完善建设

方案。截至 2021 年底，飞虹化工烯烃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24.95 亿元，完

成立项批复、环评、能评等专项手续。已完成工艺包设计，基础设计，

并通过审查。两项目总占地 3130 亩，其中 2204 亩已征并完成拆迁清表，

926 亩已取得规划指标。完成 1650 亩用地范围内四通一平、挡墙护坡、

临时道路、地基预处理、甲醇罐区、综合仓库、部分地下管网等。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公司控股子公司飞虹化工烯烃项目筹建周期较长，所处的宏观政策

和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2021 年 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坚

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未纳入国家有关领域产业规划的，

一律不得新建改扩建炼油和新建乙烯、对二甲苯、煤制烯烃项目”。2021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

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在我国确立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背景下，综合考虑我国生态文明政策和地方区域环保政策，加之未来烯

烃产业有产能过剩趋势等因素，继续推进烯烃项目将会面临较大的政策

风险和市场风险，公司拟对烯烃项目实施暂停推进并启动转型承接项目

的论证及推进工作。为了真实、准确、客观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

价值及经营成果，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

政策相关规定，拟对飞虹化工的各类资产进行全面检查和减值测试，并

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预计减值金额 

本次评估以公开市场为前提，结合飞虹化工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

各种影响因素，采用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方法对飞虹化工 2021 年度

期末财务报表账面进行减值测试对应的在建工程可收回金额进行评估。



评估范围是 2021 年度期末飞虹化工在建工程，包括土建工程、设备安装

工程以及工程物资等。依据初步减值测试结果，预计减值金额约 8.5 亿

元。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飞虹化工拟计提资产减值约 8.5 亿元，按照公司对该子公司

75.03%的持股比例测算，将影响本公司 2021 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减少 63,775.5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减少

63,775.50 万元。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减值金额将以

公司披露的经审计的 2021 年年度报告为准。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控股子公司飞虹化工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充

分、合理。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董事会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飞虹化工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和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四、独立董事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对公司控股子公司飞虹化工拟计提资产减值事

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飞虹化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及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计提资产减值后，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

为真实、客观的会计信息，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本次公司控股子公

司飞虹化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 

五、监事会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飞虹化工拟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决策程序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计提依据充分，能够客观、



真实、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同意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飞虹化工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26 日 


